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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64 

人权理事会的报告 
 
 
 

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保加利亚、智利、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德国、希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匈牙利、

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意大利、立陶宛、卢森堡、墨西哥、黑山、摩洛哥、挪威、

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塞尔维亚、斯洛

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士、乌克兰、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决议草案 
 
 

联合国人权教育和培训宣言 
 
 

 大会， 

 欢迎人权理事会在其 2011 年 3 月 23 日第 16/1 号决议
1
 中通过了《联合国

人权教育和培训宣言》， 

 1. 通过本决议所附《联合国人权教育和培训宣言》； 

 2. 请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组织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加强努力传播《宣言》，促进对《宣言》的普遍尊重和了解，并请秘书长将《宣

言》案文载入下一版的《人权：国际文书汇编》。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53 号》(A/66/5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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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人权教育和培训宣言 

 大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关于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

宗教一概享有的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的宗旨和原则， 

 又重申每个人和每个社会机体都应努力通过讲授和教育增进对人权和基本

自由的尊重， 

 还重申，人人均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的方向应是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全面发

展，使所有人都能切实成为自由社会的一分子，增进各民族和所有种族、族裔或

宗教群体之间的理解、容忍和友谊，推进联合国维持和平、安全、促进发展和增

进人权的活动， 

 重申国家有责任根据《世界人权宣言》、
2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
3
 和其他人权文书的规定，确保教育以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为目标， 

 确认人权教育和培训具有推动所有人权均得到增进、保护和切实兑现的至关

重要的作用， 

 重申 1993 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曾呼吁各国和所有机构将人权、

人道主义法、民主和法治纳入所有教学机构的课程，呼吁中指出人权教育应包括

各项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所提出的和平、民主、发展和社会正义等内容，以求达

成共同的谅解和认识，加强对人权的普遍承诺，
4
  

 回顾《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
5
 其中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支持在

各级教育和学习机构增进人权教育，包括落实世界人权教育方案，首脑会议还鼓

励各国在这方面采取主动行动， 

 抱着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强烈信号的愿望，争取通过所有利益攸关方集体做

出承诺，全力加大人权教育和培训的力度， 

 宣告如下： 

  第一条 
 

1. 人人有权了解、寻求和得到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信息，并可获得人权

教育和培训。 

__________________ 

 
2
 第 217 A (III)号决议。 

 
3
 见第 2200 A (XXI)号决议，附件。 

 
4
 A/CONF.157/24 (Part I)，第三章，第二节，第 79 和 80 段。 

 
5
 大会第 60/1 号决议。 



 A/C.3/66/L.65

 

311-57785 (C) 

 

2. 根据人权的普世性、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原则，人权教育和培训是促进人

人享有的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得到普遍尊重和遵守的关键。 

3. 切实享有各项人权，特别是受教育权和获得信息权，有助于获得人权教育和

培训。 

  第二条 
 

1. 人权教育和培训包括一切旨在促进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得到普遍尊重和遵

守的教育、培训、信息、宣传和学习活动，因而这些活动主要通过为人们提供知

识和技能，帮助他们了解和形成正确的态度和行为，有助于防止侵犯和践踏人权

的行为，使他们能够为营造和促进普世人权文化作出贡献。 

2. 人权教育和培训包括以下方面： 

 (a) 开展人权方面教育，包括介绍和讲解人权规范和原则、其所依据的基本

价值以及其保护机制； 

 (b) 借助人权开展教育，包括采用尊重施教者和学习者双方权利的教学方

法； 

 (c) 为人权而开展教育，包括使人们具备享受和行使自身权利并尊重和维护

他人权利的能力。 

  第三条 
 

1. 人权教育和培训是终生的，涉及所有年龄段。 

2. 人权教育和培训涉及社会的各个部分和阶层，包括学前、小学、中学和高等

教育，必要时应考虑到学术自由的问题，也涉及所有形式的教育、培训和学习，

无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正规的、非正式的还是不正式的场所。其中还包括职

业培训，尤其是对培训人员、教师和国家官员的培训，包括进修教育、大众教育、

以及新闻和宣传活动。 

3. 人权教育和培训应采用适合目标群体的语言和方法，考虑到他们的特殊需要

和条件。 

  第四条 
 

 人权教育和培训应以《世界人权宣言》及相关条约和文书所载的原则为基础，

力求： 

 (a) 提高人们对普遍人权标准和原则、以及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保护人权

和基本自由的保障措施的认识、了解和接受； 

 (b) 形成一种普世人权文化，从而让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权利，以及尊重他

人权利的责任，促使个人发展成为自由、和平、多元和包容的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 



A/C.3/66/L.65  
 

11-57785 (C)4 
 

 (c) 争取切实实现所有人权，增进容忍、不歧视和平等； 

 (d) 确保人人都能不受任何歧视地受到高质量的人权教育和培训，以此确保

人人机会平等； 

 (e) 推动防止人权受到侵犯和践踏的现象，打击并根除一切形式的歧视、种

族主义、散布成见和煽动仇恨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各种有害观念和偏见。 

  第五条 
 

1. 人权教育和培训，不论是由政府部门还是由私营部门提供的，都应本着平等

尤其是男女儿童平等和成年男女平等、人的尊严、包容和不歧视的原则。 

2. 人权教育和培训应当面向所有人，人人都可参加，应当考虑到处于弱势和处

境不利的个人和群体、包括残疾人所面临的特殊挑战和障碍，以及他们的需要和

期望，以增进赋权工作和人的发展，进一步消除受排斥或边缘化的根源，使人人

都能行使自己的一切权利。 

3. 人权教育和培训应该兼收并蓄不同国家多种多样的文明、宗教、文化和传统，

加以发扬光大，并从中汲取灵感，因为这种多样性就体现在人权的普世性之中。 

4. 人权教育和培训应考虑到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提倡地方采取主动

行动，以鼓励实现人人享有一切人权的共同目标。 

  第六条 
 

1. 人权教育和培训应借助和利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媒体，增进所有人权

和基本自由。 

2. 应鼓励各种艺术充当人权领域的培训和宣传手段。 

  第七条 
 

1. 国家以及适当情况下的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负有促进和确保人权教育和培训

并本着参与、包容和负责的精神加以发展和实施的主要责任。 

2. 各国应为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从事人权教育和培训营

造安全和有利的环境，使每个人、包括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得到

充分保护。 

3. 各国应采取措施，自行或通过国际援助和合作，尽其现有资源之可能，采用

适当手段，包括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和政策，确保人权教育和培训的逐步开展。 

4. 国家以及适当情况下的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确保对政府官员、公务员、法官、

执法官员和军事人员进行适当的人权培训，必要时还应进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

际刑法的培训，应鼓励对教师、培训人员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和代表政府行事的私

营部门人员进行适当的人权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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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1. 各国应制定或在适当层面推动制定开展人权教育和培训的战略和政策，必要

时制定行动计划和方案，如将之纳入学校和培训课程。这项工作应参考世界人权

教育方案，并应考虑到国家和地方的具体需要和优先事项。 

2. 这种战略、行动计划、政策和方案的构想、执行、评估和后续跟进，应让所

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国家人权机构都参与进来，必要

时应推动多个利益攸关方采取行动。 

  第九条 
 

 各国应遵照《有关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
6
  

推动建立、发展和加强有效且独立的国家人权机构，承认国家人权机构主要通过

对政府和私营部门相关人员进行宣传和动员，能够在增进人权教育和培训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包括必要时发挥协调作用。 

  第十条 
 

1. 社会各届人士和机构，如教育机构、媒体、家庭、地方社区、民间社会机构，

包括非政府组织、人权维护者和私营部门等，都可在增进和提供人权教育和培训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 鼓励民间社会机构、私营部门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确保为其员工进行充分

的人权教育和培训。 

  第十一条 
 

 联合国及各国际和区域组织应向其文职人员和为其任务服务的军事和警务

人员提供人权教育和培训。 

  第十二条 
 

1. 在各级展开的国际合作均应支持和加强在国家一级，适当情况下也包括在地

方一级开展的落实人权教育和培训的工作。 

2. 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配合和协调行动，可有助于更为切实有效地开

展人权教育和培训。 

3. 应鼓励为人权教育和培训领域的项目和计划自愿捐款。 

  第十三条 
 

1. 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应在各自的任务范围内，将人权教育和培训纳入自身的

工作之中。 

__________________ 

 
6
 第 48/134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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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鼓励各国酌情将其在人权教育和培训领域采取措施的情况，收入其提交相

关人权机制的报告。 

  第十四条 
 

 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本宣言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和后续跟进，并为此

安排必要的资源。 

 


